
苏州威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:
本院在受理原告邢台纳科

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案
号为(2021)冀 0591 民初 55 号，
现因你公司不在登记住所地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九十二条、第一百二十五
条的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公司送
达民事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等法
律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 ，提出答辩和
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
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
上午 9 时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
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黄鹤楠:
本院受理原告贺玉梅与被

告黄鹤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已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方
公 告 送 达 (2020) 冀 0822 民 初
2231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之
日起，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河北星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陈杰诉你合
同纠纷一案【案号(2021)冀 0822
民初 478 号】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
之日起，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开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王智芳、李英明、河北众力工贸
集团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高振波申请执行
你二人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过程中，执行团队委托我室
对被执行人王智芳之子苑刚
（因苑刚已过世，故被执行人王
智芳应在苑刚遗产范围内承担
责任）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
朝阳公园南路 8 号院地下室-1
层 1010、1018、1020、1031、1053
号车位价值进行司法评估。现
依法向你二人和公司公告送达
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、回避权
利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
送达。并定于期满后第 3 日 9
时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司法技
术室选取本案评估机构。

香河县人民法院

申请人臧冬伟依据河北省
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6 月 16
日作出的（2009）冀刑三终字第
146号裁定，于2021年2月25日
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申请办理
了编号为(2021)冀保直证民字
第 1202 号的提存公证，已将该
判决中民事赔偿部分提存到保
定市直隶公证处，请王军彩、王
庆霞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（提存
之日）起五年内到保定市直隶
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中取得的
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申请人李伟刚依据河北省
保定市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12
年 3 月 2 日作出的（2012）保刑
初字第 49 号判决，于 2021 年 3
月 11 日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申请办理了编号为(2021)冀保
直证民字第 1539 号的提存公
证，已将该判决中民事赔偿部
分提存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，
请门发星、门增栓、门玉贤、门
胜贤、门胜改自 2021 年 3 月 11
日（提存之日）起五年内到保
定市直隶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
中取得的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赵连中不慎将人民警察证
丢 失 ，警 号 为 058875，特 此 声
明。

王 海 军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27456，特此声明。

王 敬 广 不 慎 将 工 作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06965，特此声明。

郑肖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089801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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